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5 頁

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陳冠勛
電話：03-8227171#306.307
電子信箱：chen306307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福字第11201210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來函本文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來函附件

1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來函附件2 (376550000A_1120121052_ATTACH1.
pdf、376550000A_1120121052_ATTACH2.pdf、376550000A_1120121052_ATTACH3.
pdf)

主旨：有關民國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公教人員所適用之個人專

戶制退撫儲金收支作業相關事宜，轉請查照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(以下簡稱基管局)112年

6月13日台管稽字第1121727220號函辦理（檢附原函1

份）。

二、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

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簡稱公教人員個人專戶

制退撫法律）業經總統112年1月11日制定公布，自112年7

月1日以後初任之公教人員適用「確定提撥制」退撫制度，

由公教人員與政府按月共同撥繳及公教人員自願增加提繳

之費用，存入公教人員個人退休金專戶(以下簡稱個人專

戶)，作為給付退撫給與之準備。銓敘部及教育部依公教人

員個人專戶制退撫法律第7條規定，分別委任（託）基管局

辦理退撫儲金之收支、管理及運用等業務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200028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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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按月繳納儲金費用：

(一)下載並安裝「儲金繳納作業系統」：機關學校如有112年

7月1日以後參加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人員，請配合至基

管局網站（網址：https://www.fund.gov.tw，公教個人

專戶制專區\儲金系統及表單下載\儲金繳納軟體下載）

安裝「儲金繳納作業系統」。（如何下載及開始使用請

詳見基管局官網\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\儲金系統及表單

下載\儲金繳納系統使用手冊。）

(二)應繳儲金費用：依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法律第9條規

定，退撫儲金費用為公教人員本俸×2×15%費率（個人

提繳35%、政府提撥65%），應按「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

退撫儲金繳納金額對照表」辦理繳納每月退撫儲金費用

事宜；如個人自願增加提繳者（增額提繳上限為本俸

×2×5.25%），請其填具「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自願增

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申請書」（機關留存）向機關學校

提出申請，供機關學校做系統資料登錄及扣薪依據，以

併入機關學校繳費清單應繳金額。

(三)產製繳費清單：機關學校應繳每月退撫儲金費用，請使

用「儲金繳納作業系統」分別依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之

身分別辦理登錄加入、增額提繳、退離、變俸及基本資

料變動等作業，以產製繳費清單。（操作說明請詳見基

管局官網\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\儲金系統及表單下載\儲

金收支作業手冊。）

(四)匯款繳納作業：機關學校應於每月10日前，依公務人員

及教育人員各身分別列印繳費清單並以媒體申報方式上

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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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資料，且連同款項攜至金融機構，按繳費清單右上方

繳費資訊欄所載收款行、收款人戶名、繳款帳號及繳費

金額，填寫金融機構之匯款書辦理彙繳當月儲金費用，

取得匯款證明聯，檢查其中各欄位之紀錄是否正確填列

輸入，至匯款所生手續費由機關學校負擔，如係透過中

國信託商業銀行臨櫃繳納或匯款則免手續費。

(五)報送繳費證明：機關學校至金融機構匯款後，請於每月

10日前自行將匯款證明聯影本併繳費清單，以郵寄、傳

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彙送基管局。

１、郵寄地址：116202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號傳賢樓3樓 

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儲金管理組收

２、傳真電話：詳見基管局官網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

３、電子信箱：savings@mail.fund.gov.tw

四、補繳退撫儲金費用：

(一)申請資格及期限：機關學校報繳加入退撫儲金人員後，

如具義務役或其他得予併計之任職或留職停薪之年資

者，應依規定於自到職支薪或復職復薪之日起10年內提

出補繳申請。

(二)申請程序：申請人填寫「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補繳退撫

儲金費用申請書」並親自簽名或蓋章，及檢附相關證明

文件向服務機關學校提出，由服務機關學校專函送基管

局核算應繳總額，由基管局核發「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繳

款單」。

(三)匯款繳納作業：應於基管局函送「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繳

款單」之繳費截止期限內，依所載繳費資訊將應繳總額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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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以匯款方式繳納，至匯款所生手續費由匯款人負

擔。逾期繳費或未繳者，應重新申請。

(四)報送繳費證明：請自行將匯款證明聯影本併「補繳退撫

儲金費用繳款單」，以說明三、（五）之郵寄、傳真或

電子郵件方式彙送基管局，以完成繳費程序。

五、撥付作業流程：

(一)依主管機關審定結果辦理退撫給與撥付案件：請將存摺

封面影本黏貼於填妥之「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

領受人員資料卡」，交由服務機關學校審查確認，隨同

退撫給與案件相關證明文件函送各審定（主管）機關審

定後，併同審定函副本函送基管局。領受人員基本資料

如有變更，請通知基管局。

(二)一次領回個人專戶內之退撫儲金：

１、公教人員不符退休、資遣條件而離職者，請服務機關

學校於「儲金繳納作業系統」辦理退離【原因：辭

職、免職、休(撤)職】，並請公教人員填具「公教人

員個人專戶制是否一次領回退撫儲金選擇書」（機關

留存），如有意願一次領回退撫儲金，請於請求權時

效內，由原服務機關學校發函檢附領受人親自簽名之

「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領回退撫儲金申請書」及相關

證明文件，由基管局將應退還之退撫儲金費用本息，

直接撥入領受人指定之帳戶。（請詳細審查離退人員

離職時俸點或薪額及離退生效日是否正確。）

２、前項人員於尚未領取退撫儲金前死亡，由其遺族填具

「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領回退撫儲金申請書(遺族專

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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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)」向基管局申請一次領回。

六、隨函檢送「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繳納金額對照

表」及「服務電話一覽表」；另有關「儲金繳納作業系

統」、「儲金繳納系統使用手冊」、「儲金收支作業手

冊」及該函所述有關個人專戶制相關各項書表，請至基管

局網站「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\儲金系統及表單下載」項下

查看或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衛生所、花蓮縣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、
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
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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